
教学与科研处工作职责 
 

一、教学基本建设 

1.专业建设：参与学院发展规划，组织新专业的论证与申报，

并根据产业结构等情况适时调整专业设置；组织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的编制和修订；组织特色专业等项目的评选和申报。 

2.课程建设：组织全校范围内的课程建设，包括国家、省级、

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评选和申报。 

3.教材建设与教学档案管理：负责全校教材的征订和校本教

材建设;负责院级教学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 

4.实验室与实训基地建设：组织实验室的论证和建设；负责

实训基地的开发和建设。 

5.教学信息化建设：推进信息化教学，推进网络教学平台和

信息化课程资源建设，提高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6.协同人事处做好师资队伍建设；做好教师培训，重点进行

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 

二、教学运行管理 

7.编制校历，并依据校历做好各教学环节的安排。 

8.制定学期教学执行计划并组织实施，重点关注实验、实训

和实习的运行。 

9.负责教学进程表、教学任务书、课程表等教学运行文件的

编排与实施工作；审核汇总教师教学工作量。 

10.负责调课与停课的安排和审批。 

11.负责日常调度，合理配置教室、实验实训室、教学场馆

等教学资源。 

三、质量监控和教学评价 

12.建立和完善院系两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进行信息反馈

与跟踪。 

13.建立学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做好数据采集、统计、

管理和上报等工作，定期编制并发布学校年度质量报告。协

同有关处室，做好上级主管部门开展的各类专项评估。 



14.组织各类教学评价，组织各类教学评优选先活动；组织

各类教学检查，认定与处理教学事故。 

四、学生学籍与学业管理 

15.负责学生学籍审查、电子注册、学籍档案、学籍异动等

信息管理。 

16.负责学生学业与成绩管理，负责各类学分认定。 

17.组织开展毕业资格审查，负责证书管理。 

五、考试与鉴定 

18.负责学生各类校内外考试的组织、协调和管理。 

19.负责考务相关的制度建设和考试改革，以及各种新增考

试项目的考点申报工作。 

20.负责学校职业技能鉴定管理工作，包括组织评审调研、

考点申报、考试组织、证书发放等工作。 

21.负责组织考风考纪教育，处理考试违规违纪事件。 

六、组织师生科技技能竞赛与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22.负责各类师生科技技能竞赛等的组织和管理。 

23.负责组织开展全院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 

七、科研工作 

24.贯彻落实国家科技工作方针政策，制定学校科研工作规章制

度并组织实施。 

25.负责拟定学院中长期科技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 

26.负责各类各级科研项目的立项、申报等工作。 

27.负责组织各项科研成果的评审、鉴定及登记管理，组织申报

各级各类科研成果奖励。 

28.参与科研经费的管理，与财务部门共同监督管理科研经费的

合理使用。 

29.负责学校科技开发、科技咨询、科技服务、成果转化与推广

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 

30.负责推进科研学术团体的组织建设，组织全校学术交流活动。 

31．负责各类科研统计及科研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分析，科研资

料的归档与保密等工作。 



32、负责与各级业务主管和关联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工作，构建校

内外科研工作联络机制和对接平台。 

八、合作办学   

33.推进校企一体化工作，组织各种形式的校企合作，实现

专业与产业职业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

与生产过程对接。 

34.组织开展校校合作等多种合作办学形式，开发优质教学

资源，开拓学生思维与视野，提升学校办学水平。 

九、其它工作 

35.开展教学研究，推进教学改革，不断完善教学管理制度。 

36.完成教育行政部门安排的各项工作。 

37.完成学院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 

 

（注：本职责文件中的“教学”均包括实践教学的内容） 

 

 

 

 

 

 

 

 

 

 

 

 

 

 


